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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日围绕钓鱼岛的新一轮博弈和较量正在进行之中。这一系列事情的

发生，使得钓鱼岛再一次成为中日关系中引人注目的焦点，牵动着中日两国和国

际社会的目光与神经。 

  对于钓鱼岛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方曾经采取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

本方针，希望稳定现状以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但是日方却置中方的善意于不顾，

不声不响地在钓鱼岛问题上搞了许多小动作。从日本右翼团体登岛设立灯塔，到

后来日本政府把灯塔改为海上保安厅管理；从日本议员不断飞临钓鱼岛上空“视

察”，到日方巡逻舰船拦截、驱逐、冲撞中国（包括台湾）的渔船；从宣布“离

岛保护法”、准备在离岛驻军，到编成两栖作战部队、拟与美军举行以“夺回岛

屿”为中心任务的军事演习⋯⋯ 

  日本不断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以及单方行动使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已经无法有效维护钓鱼岛海域的稳定。继续奉行上述方针政策，将可能导致钓鱼

岛问题的迁延不决和日方对钓鱼岛的控制继续强化。 

  显然，中国在解决钓鱼岛的问题上更具有紧迫感。那么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环

境下，如何才能解决钓鱼岛问题，至少不让钓鱼岛问题成为中日间关系危机的

“活火山”。现在到了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刻了。 

  提交国际法院裁决是否可行？笔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原因很简单，中日双

方都坚持自己对于钓鱼岛的主权，都不会接受第三方对己方主权的裁决或判决。

事实上，双方目前的立场基本上排除了法律解决的选择。 

  既然“搁置争议”的原则已经被日方破坏、难以为继，法律解决的可能性又

微乎其微，那么是否可以探讨通过外交途径、谈判对话的方式谋求政治解决呢？ 

  尽管目前中日双方都坚持钓鱼岛主权属于己方的强硬立场，均无进行谈判协

商的明确意愿，但如此僵持下去、听任危机事件频发，所损害的终究是中日两国

的共同利益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如果能拓宽思路、慎重谋划，探寻可能有助于

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多种途径和方式，当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思路和有所作为的努

力。 

  如果能够把钓鱼岛问题纳入中日东海外交谈判和交涉的日程或轨道，首先将

约束日方不得继续单方面采取措施加强其对于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以形成有利于

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气氛和环境。其次，可以避免突发事件的频频发生对于中日关

系大局的冲击，以及导致中日两国国民感情的恶循环。第三，可以改变“事后处

理”的滞后型危机处理方式，研究制订预案，发挥“预防外交”的积极作用。 



  如果能就钓鱼岛问题展开中日谈判，首先可否就捕鱼问题达成渔业协定，以

保护中国渔民能够在世世代代捕鱼的传统渔场安全作业。其次双方可否达成共

识，一旦发生纠纷，任何一方都不得以国内法单方面进行处理，应迅速由有关部

门进行双边协商、妥善解决。第三，双方海洋执法部门可否进行合作，联合展开

海上救难或取缔海上违法活动。 

  当然，是否有必要就钓鱼岛问题展开双边谈判，迄今为止还只是从纯粹技术

性、策略性的角度提出一个设想、寻求一种可能性。但是紧张的形势令双方不得

不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为了避免纷争和危机升级，有必要进行谈判。 

但这与双方目前坚持的立场是否完全一致？两国政府是否有这样的意愿和

考虑？两国国民是否能同意和接受就钓鱼岛问题展开谈判？更重要的是，“主权

在我”的原则是可以谈判的吗？这些问题都不能不加以深入思考。“位卑未敢忘

忧国”，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放弃思考的责任、

义务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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